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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 

  財政局公物管理廳動產管理及資產彙編處是負責開展有關供應澳門特別行

政區公共行政領域的部門及機構均需物品之公開招標，即供應予非自治部門、行

政自治部門及部份要求加入上述招標的自治部門及機構；儘管管據預計金額或判 

給額或，開展招標判 給供應的權限實體為經濟財政司司長判行政長官，但相關

工作全由財政局負責進行儘而招標方案及承投規則亦同樣由財政局負責準備。 

  每年年中均會開展上述公開招標以作翌年的物品供應，據預第 63/85/M 號

法令，有關的招標公告會被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兩份報章，其中一份為中文報章，另一份為葡文報章。一直以來的做法為連續兩

天刊登於兩份中文報及一份葡文報儘並會公佈於本局網頁內，而澳門特區政府入

口網站與該網頁亦有連結。  

  據預招標方案（該方案每年均會被修改並可於本局網頁內查看），凡於財政

局登記從事與招標項目相關業務的自然人判公司，均可提交標書儘而 給則據預

列於招標方案的評審標準；（當中列明各項評分要素及其所佔的百分比）給予最佳

的投標書。中標人會接獲 給通知，而公開招標的結果亦可於財政局網頁查閱；。 

  為保證正確及適時地遵守因提交投標書而需承擔之義務，投標人必須據預招 

標方案所指額或，透過現額存款判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臨時保證額，後者須按照 

該方案所指定的格式為之。 

  為保證中標人正確及適時地履行因訂立合同而需承擔的義務，中標人亦必須 

據預招標方案所指額或，並按前段有關臨時保證額的方式提交確定保證額。 

  視乎招標須供應的物品，會詳細訂出其技術說明及其質量要求、又判一般地 

透過物品描述判指出物品牌子；（如屬此情況，投標人可提出與該物品屬同一種類 

並具相同特徵的物品）來說明。 

  據預 7 月 6 日第 63/85/M 號法令第 14 條第 1 款的規定，在一般情況下，

提交標書的期間定在 15 至 180 日儘而列於招標方案的截標期限一般為 15 至 

19 日，至於要求解釋涉及各項招標問題的申請，均應以書面方式並按招標方案

所指定的期限內提出。   


